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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事业单位养老改革财政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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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保制度实施过程中

出现的“关系保”、“人情

保”、骗保、错保等现象深

受百姓诟病。 民政部副部

长宫蒲光23日表示， 民政

部将继续加强低保工作中

的责任追究， 不仅要追究

未履职尽责的相关工作人

员责任， 而且要会同相关

部门研究具体办法， 对那

些隐瞒收入财产提供虚假

证明材料骗保的当事人，

也要追究责任。

在国新办当日举行的

困难群众生活保障工作有

关情况政策吹风会上，宫蒲

光介绍说， 截至去年11月，

全国共救助城乡低保对象

6053.4万人，约占全国总人

口的4.5%，民政部已采取四

方面举措遏制“关系保”、“人

情保”、骗保、错保等问题：

———完善监督机制。

去年以来， 民政部指导各

地通过建立责任追究机

制、畅通举报渠道、加强公

开公示、 开展第三方评估

等办法， 加快完善社会救

助监督检查长效机制。目

前全国99.6%的县市区设

立了社会救助投诉举报热

线，99.5%的县市区建立了

低保经办人员和近亲属申

请低保备案制度，98.9%的

县市区建立了低保经办人

员责任追究机制。

———推进核对机制。

民政部一方面已会同公安

部、银监会、证监会、工商

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

部门，制定了查询户籍、车

辆、银行存款、证券财产、

工商登记和住房公积金、

住房保障等信息的具体办

法， 进一步扩大核对信息

数据项；另一方面，指导地

方民政部门加快健全完善

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

对机制， 凡是申请进入低

保的家庭和个人都必须经

过审核。

———加强动态管理 ，

确保“应进则进， 应退则

退”。去年1~11月，全国低

保对象因家庭收入变化等

因素累计退出833.1万人、

新增611万人。

———开展专项治理 。

2014年以来， 民政部每年

都会组织开展专项整治、

低保排查等监督检查活

动， 对发现的各类违规违

纪问题， 民政部坚持零容

忍， 及时要求地方按规定

追责问责。

宫蒲光表示，下一步，

民政部将进一步强化社会

救助监督检查， 特别是要

畅通社会监督渠道， 确保

低保等社会救助工作阳

光、透明。

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

示，2016年，中央财政安排

低保补助资金较上年增加

6%左右， 使中央财政安排

的低保补助资金达到了

1242.4亿元。截至2016年11

月底， 全国平均农村低保

标准达到3611元／人·年，

同比增长17.8%，全国农村

低保标准低于国家扶贫标

准的县市区数已经从2015

年底的1521个减少到502

个。

（据新华社报道）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副部长胡晓义19日表示，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单独统筹，不会“稀

释” 现有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资金池， 改革后机关事

业单位人员待遇水平也不

会降低。

在当天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就机关事业单位养老

保险制度改革有关情况举

行的发布会上， 胡晓义还

表示，在目前现收现付、部

分积累， 即代际赡养的养

老保险基本制度模式下，

改革不需财政同时筹措两

笔巨额资金， 而是可以做

财务上的转化。

改革后待遇水平不降
低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

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

定》（以下简称《决定》），决

定从2014年10月1日起对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

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

对于机关事业单位养

老保险制度建立、 养老保

险“并轨”后，是否会“稀

释” 现有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资金池， 胡晓义再次明

确表示“不会”。

根据《决定》，机关事

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单独建账， 与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分别管理

使用。 基金实行严格的预

算管理， 纳入社会保障基

金财政专户， 实行收支两

条线管理，专款专用。

根据人社部的数据，

截至2014年年底， 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覆盖人口3.4

亿， 基金规模超过3万亿

元。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

险制度建立后， 将建立一

个新的“资金池”。

胡晓义表示， 做出这

一设计原因有两个： 一是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缴

费、 工资的供款渠道主要

是财政资金的供给， 所以

各级财政还是要负重要责

任； 二是机关事业单位的

扶养比（退休人员和在职职

工的比例）比企业高。统计

显示， 目前企业的参保人

员和退休人员的比例关系

大致是3：1，而事业单位大

概是2.5：1， 机关更低大概

是2：1。

“考虑到抚养比的不

平衡， 更不应该和企业的

养老保险基金混用。”胡晓

义说，“不会出现机关事业

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之

后‘吃’企业结存基金的情

况， 大家不必有这种担

心。”

对此， 中央财经大学

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

福灵对记者表示， 这一设

计有利于明确各级财政责

任， 并且可以避免对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造

成不利影响。

褚福灵说：“从筹资方

面看， 这次改革的最大亮

点， 是由单位保障走向了

互助共济的社会保障。由

单位和个人缴费、 并与待

遇相关的社会保险筹资机

制， 将使社保基金保障更

加稳定， 有利于保证员工

待遇的可持续性。”

此外， 改革后机关事

业单位人员退休金水平是

否会下降也是公众关心的

重要问题。胡晓义回应称，

从政策设计上考虑， 希望

改革后大家的待遇水平不

降低， 而且能随着经济发

展不断有所提升。

“至少我有这样的信

心，对绝大多数人来讲，如

果不是极特殊情况， 待遇

水平都会有所增加， 至少

是不降低。”胡晓义表示。

改革的另一大益处，

是保证了机关事业单位人

员的退休金发放。 胡晓义

认为， 目前没有哪个企业

退休人员养老金是被拖欠

的， 但确有个别基层的事

业单位， 由于自己负担退

休人员退休费就不能保证

发放，出现拖欠。此外，由

于待遇确定划档比较粗，

不能充分体现工作人员职

业生涯的贡献。 改革为这

类问题提供了逐步解决的

可能。

无需筹措大额资金

根据《决定》，改革后

单位及其工作人员都要缴

纳养老保险费。 单位按工

资总额的20%缴费；个人按

本人缴费工资的8%缴费。

个人缴费全部计入个人账

户，统一计息。这与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是基

本一致的， 从较为单一的

由财政供款为主的渠道，

变为单位和个人缴费、财

政承担养老保险基金兜底

责任的多渠道筹资。

不过， 机关事业单位

现有在职职工 3000多万

人，退休人员1500多万，资

金池的建立、 缴费的筹措

是否可能成为改革过程中

的一大问题？胡晓义表示，

如果要同时筹措1500多万

人的养老保险基金， 还要

筹措单位缴费、个人缴费，

显然这两块相加， 负担非

常重。 但现在养老保险的

基本制度模式是现收现

付、部分积累，也就是代际

赡养的模式， 工作的一代

缴费来供养已经退休的一

代，“所以实际上不完全是

同时筹措两笔巨额资金，

而是可以做财务上的转

化”。

不过， 人口结构的变

化导致的养老金支付压力

对任何制度都没有例外，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空

账”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有

研究机构曾测算未来支付

缺口高达数万亿元。 随着

老龄化程度的加剧， 机关

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的

负担也必然越来越重。对

于制度的可持续性， 胡晓

义认为， 这需要做长期的

制度安排， 但就现实财政

能力而言， 完全可以安排

好现在的在职职工缴费和

退休人员养老金发放。

此外， 要解决老龄化

高峰期的财务平衡问题，

需要采取多种措施， 包括

进行结存基金的投资运

营，实现保值增值，使未来

养老保险的财务基础更加

雄厚。 胡晓义表示：“对这

个问题的研究已经相当深

入， 各方面的意见已经收

集得相当广泛。所以，这个

问题有可能尽早地提出一

个具体方案， 供中央决

策。”

单位保障改为社会保
障

改革前， 各地各类事

业单位的养老保障模式复

杂多样。 针对一些自收自

支单位的资金保障问题，

胡晓义表示， 养老资金的

筹措由单位保障转为社会

保障， 有利于平滑财务负

担。

“目前各个单位差异

很大， 有的事业单位的抚

养比非常高， 比如老的事

业单位退休人员很多，现

在不堪重负。 参加改革以

后只要单位按照20%缴费、

个人按照8%缴费， 责任就

尽到了， 这些退休人员的

养老金就由养老保险基金

支付，实际上减轻了负担。

当然也有一些新的事业单

位退休人员很少， 原来光

供养这几个退休人员花不

了多少钱， 但是现在按照

20%加8%缴费，一看拿出来

的钱就比原来只支付退休

人员的退休费要多， 会增

加现实的负担。”胡晓义表

示，值得注意的是，制度抚

养比会不断提高， 改革就

单位本身而言是纵向的财

务平衡， 对全社会而言是

横向的财务平衡， 实际上

是为将来所有单位平衡这

种负担打下了制度基础。

胡晓义解释称， 原来

的制度模式是单位保障模

式。 单位自己管自己的退

休人员， 现在变成了一种

社会化的制度安排。 每个

单位不管人多人少， 都按

照同样标准交钱， 然后形

成一个基金用于支付退休

人员待遇。 这样单位退休

抚养比不平衡就被分散掉

了，这是改革，就是社会化

的养老保险制度。

此外， 对于职业年金

的资金来源如何确定，胡

晓义明确， 职业年金的供

款渠道只有财政， 是唯一

的供款渠道， 不允许机关

自筹自支搞小金库。 为了

实现未来的制度间公平，

关键引导企业年金更快的

发展， 使更多的企业职工

不但有基本养老保险保

障， 而且有补充养老保险

的补充保障。

近年来， 为了鼓励企

业年金发展， 政府部门已

经出台了税收优惠等一系

列政策。 根据2014年1月1

日开始施行企业年金的有

关新规定， 个人缴费部分

延交个人所得税、 投资收

益进入到个人账户的部分

也延交个人所得税。“这都

是一些积极的信号。 当然

这需要一个发展过程，因

为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

显然是有经济实力的企业

才能够更早更快地为企业

职工建立企业年金， 经济

实力差的可能没法考虑。”

胡晓义说。

（据《经济参考报》）

低保“关系保”当事人将被追责


